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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容積銀行制度概念簡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提供資料。 

(四)政府推動容積銀行制度，有助容積移轉增額利益回歸公共建設，惟容積銀行

特種基金及代金管理委員會之設置尚未定案，代金收支運用原則性規範亦未研訂。 

臺北市政府有鑑於以往以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方式辦理容積移轉，衍生市場資訊不透明、

利益流向開發商、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不符合都市發展需求等問題，於民國 103 年 6 月 30 日訂

頒「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推動容積銀行制度，將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

法」以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或保存歷史建物方

式取得容積申請案件，改以市價計算繳納代金

方式辦理（圖 1)，收取之容積代金則由該府

成立特種基金管理之，俾自移轉過程中所增額

利益回歸於公共建設。查容積銀行制度推動情

形，核有：截至民國 104 年底止，已受理 23

案以繳納代金方式容積移轉申請案件，其中 1

案業經審議通過，並收取代金 1億 340 萬元，

惟容積銀行特種基金及代金管理委員會之設置尚未定案，代金收支運用原則性規範亦未研訂，

經函請研謀改善。據復：「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草案)」經臺北市議會

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將提二讀會審議，俟上開自治條例通過後儘速成立容積代金基金及容積

代金管理委員會；另容積代金相關收支運用之原則性規範，公共設施用地主管機關工務局業已

研訂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將俟上開自治條例(草案)經臺北市議會審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五)補助推動民間自辦都市更新事業，對民眾申辦意願多有助益，惟執行成效

欠佳，更新事業計畫執行之稽考作業未臻確實。 

都市更新處為推動民間自辦都市更新重建及整建維護事業，於民國 94 年 8 月訂定「臺北市

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辦法」及「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期能透過

補助相關規劃設計或工程費用，提升民眾申請意願。查該處補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情形，核有：

1.補助推動民間自辦都市更新重建事業，截至民國 104 年底止，補助案件共計 55 件，補助金額

共計 3,329 萬餘元，嗣因未於法定規定期限內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其事業概要失效，

無法續行推動都市更新者，計有 18 件，占獲補助案件數之 32.73％，已投入補助款經費 464 萬

元無法發揮應有效益；2.補助推動民間自辦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截至民國 104 年底止，核

准補助案件計 117 件，核撥補助金額 9,644 萬餘元，惟其中實施者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取得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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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補助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進程簡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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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比率致補助失效者及自行撤案者共計

57 件，占核准補助案件數之 48.72％，比

率近 5成（圖 2），核屬偏高；3.該處自民

國 101 年度起修正補助內容，將建築管理

工程處辦理老屋健檢補助計畫評估結果為

D、E級者增列為補助對象（健檢單位評估

建築物之結構及外牆安全等 5 大面向為

D、E 級屬亟需改善），可經由整建維護補

強者，共計 330 件，惟實際申請補助改善

者僅 1件，執行成效欠彰；4.截至民國 104 年底止，臺北市政府已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計 240

件，惟有部分案件未依規定定期辦理稽考作業，經函請研謀改善。據復：1.刻正修訂「臺北市

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辦法」，擬刪除事業概要補助部分，並增訂補助管考事項，

俾建立後續執行情形之列管機制；2.將主動函文輔導實施者並提供相關協助，俾提高執行成效；

3.為應震災後建築結構公共安全，將耐震結構補強納入民國 105 年度補助項目；4.已發函稽考

列管中，並定期更新資料，以完整呈現核定案件之執行進程。 

(六)補助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之監督管考作業未臻嚴謹確實，相

關預算經費支用覈實性允待檢討。 

臺北市政府為健全都市更新整體市場機制，協助解決現行推動都市更新面臨之瓶頸，於民

國 101 年 6 月 27 日由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捐助成立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以下簡稱

都更推動中心），並於所管都市更新基金編列 10 年期補助款預算 1.9 億元，以復甦都市機能，

改善臺北市居民居住環境。經查都市更新處補助都更推動中心執行情形，核有：1.都更推動中

心為協助市政府推行公辦都更政策，自民國 104 年度進行任務轉型，接辦「臺大紹興南街基地

再生計畫」公辦都市更新案實施者，與該中心歷來「輔導型技術服務」角色定位偏離，且易遭

外界質疑其角色，並衍生與民爭利之疵議，其妥適性有待商榷；2.未審慎監督都更推動中心經

費需求，致法定預算書與年度補助計畫提具資金差異甚鉅，屢生經費過賸或資金不足而辦理保

留或併決算事宜；3.績效考評指標未臻嚴謹確實，又其計畫目標內容執行成效未能聚焦，致補

助款雖設有年度績效考評未達標者應繳回補助款之機制，惟未能有效彰顯，考評作業合理性尚

待檢討；4.未落實監督都更推動中心員工福利事項，致健康檢查補助額度偏高等情事，經函請


